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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体要求
1、本项目最高限价为采购包1：210万元，各供应商的投标报价不得超过各采购包的最高限价，否则视为无效报价。此项目采购单价招标，据实结算，投标人投标单价需根据招标文件要求，结合市场情况合理报价，如中标后发现中标单位单价报价不符合市场竞争，价格异常，采购人将有权取消中标人资格。若投标人（单价*数量＞总预算），将视为未响应招标文件要求，作为废标处理。
2、本项目服务期限：按要求完成所有检测项目至赛事结束，并按采购人要求提交分析报告。
3、供应商需提供高效抽检服务，能接受抽样工作委托，有专门团队负责采样。
4、供应商有能满足采样、运输、设备、检验工作车辆等硬件设施及条件。
5、供应商有专业水准的检验技术服务团队，检测结果公正、客观、真实、及时、准确。
6、供应商须提供相关的业务咨询、报告分析等服务，抽检报告分析工作应该由供应商专业分析人员进行分析、撰写、汇总，并及时报送采购人，不得延迟。
7、本项目抽检区域为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食品安全总仓。
8、承检机构若出具虚假、错误检验数据和结论，一经发现，立即取消合作资格，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二、抽检内容
全面贯彻落实食品安全“四个最严”要求，保护运动员的身体健康，在省十八运设置的食品安全总仓开展食源性兴奋剂（二级）抽检工作。
(一)抽检品种
抽样品种主要为畜禽肉及副产品、肉制品、罐头、速冻食品等食品类别。
(二)抽检区域
省十八运会设置的食品安全总仓开展食源性兴奋剂（二级）抽检。
(三)任务安排
本次抽检抽样检验工作全部严格按照采样、防护、送样、检验流程进行。
(四)抽检项目
抽检项目侧重对食源性兴奋剂（二级）中β2-激动剂、糖皮质激素、利尿剂等项目的检测，具体抽检品种、检验项目详见附件。具体项目检验方法参考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关于印发《大型赛事食源性兴奋剂防控工作指南》的通知（体反兴奋剂字〔2021〕584号）。各抽样产品采样数量要结合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具体确定。
三 、服务要求
1、检验要求：检验机构能够严格按照满足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关于印发《大型赛事食源性兴奋剂防控工作指南》的通知（体反兴奋剂字〔2021〕584号）文件要求的检出限的检验方法进行检验，及时出具检验报告，对不合格检验报告及时送达采购人，并对检验结果的真实性负责。由于虚假、错误检验数据和结论而给采购人、被检验人造成损失，或者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的，检验机构应当消除影响，负责赔偿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2、检验机构抽样时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，不得因抽样不规范引起被抽样单位的异议，且出具的检测结果公平、公正、准确；检测报告出具和送达及时；能积极配合采购人按时完成抽检任务；能及时协助采购人完成食源性兴奋剂（二级）抽检的应急事件。
3、检验机构需在抽到检品后48小时内出具检验结果，且无额外加收费用。
4、检验机构应有满足抽样工作需要的车辆、器具、仪器、设备等，检测人员须经培训考核合格，持证上岗。
5、检验机构应做好食源性兴奋剂（二级）抽检数据的分析研判。
6、具体抽样时间和地点由采购人提供，需由检验机构在采购人指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进行取样，若因检验机构不按照标准要求取样引起的行政诉讼等，由检验机构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7、检测机构需实施必要的质量控制措施。
8、检测机构对检验结论、结果的真实性、有效性、客观性负责。由于检测机构的工作失误、错误、弄虚作假等原因，致使检验结论结果无法真实客观有效地反映事实的，由检测机构承担法律责任。
9、采购人将对检测机构的资质以及检测流程进行检查，如发现弄虚作假或不符合规定程序行为，采购人有权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10、检测机构应按照抽检任务的品种，下达日期先后次序有序整理抽检任务档案材料，并妥善保存备查。保存时间不得少于2年。
11、检测机构近3年未发生过数据泄露事故：自觉接受采购人组织的质控考核、现场检查和比对实验等工作安排。现场提交数据保密承诺书。
12、检测机构应建立与采购人定期交流制度，每次抽样检测检查后及时与采购人沟通，及时上报检测结果；与采购人代表，工作人员随时交流，虚心接受采购人的监督及意见，及时改进工作方法和服务方式，提高服务水平。
13、保密义务：保守抽检工作秘密，对涉及抽检商品名称、种类、型号、经营者和生产者名称、商标、检验流程、检验结果等全部数据必须保密，未经采购人授权，不得向任何单位与个人透露。
14、任何检测机构不得存在以下情形：
1)以蒙骗、欺诈等手段承担无CMA资质认证的检测任务；
2)抽检过程中使用实习大学生等非职业抽检人员；
3)对承担的任务进行转包、分包；
4)未经许可使用、公布采购人抽检任务信息；
5)出具虚假检测报告。一经发现，一切损失由检测机构承担，采购人将立即终止抽检计划，并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